
2006年中级会计考试《中级经济法》练习第2章(10) PDF转换

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71/2021_2022_2006_E5_B9_B

4_E4_B8_AD_c44_71860.htm 解析:3、2001年1月，甲、乙、丙

、丁四人决定投资设立一合伙企业，并签订了书面合伙协议

。合伙协议的部分内容如下：（1）甲以货币出资6万元，乙

以实物折价出资12万元，经其他三人同意，丙以劳务折价出

资5万元，丁以货币出资5万元；（2）约定了分配利润和承担

风险的比例，合伙企业的利润分配按照甲40%，乙38%，

丙22%进行；合伙企业的亏损分担按照甲36%，乙24%，

丙25%，丁15%；（3）由甲执行合伙企业事务，对外代表合

伙企业，其他三人均不再执行合伙企业事务，但签订购销合

同及代销合同应经其他合伙人同意。合伙协议中未约定合伙

企业的经营期限。 合伙企业在存续期间，发生下列事实：

（1）2001年5 月，甲擅自以合伙企业的名义与善意第三人A 

公司签订了代销合同，乙合伙人获知后，认为该合同不符合

合伙企业利益，经与丙、丁商议后，即向A 公司表示对该合

同不予承认，因为甲合伙人无单独与第三人签订代销合同的

权利。（2）2002 年1月，合伙人丁提出退伙，其退伙并不给

合伙企业造成任何不利影响。2002年3月，合伙人丁撤资退伙

。于是，合伙企业又接纳戊新入伙，戊出资5万元。2002年5 

月，合伙企业的债权人A 公司就合伙人丁退伙前发生的债

务36万元要求合伙企业的现合伙人甲、乙、丙、戊及退伙人

丁共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丁以自己已经退伙为由，拒绝承

担清偿责任。戊以自己新入伙为由，拒绝对其入伙前的债务

承担清偿责任。（3）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甲为了改善企业



经营管理，于20002年4 月独自决定聘任合伙人以外的B 担任

该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并以合伙企业名义为C公司提

供担保。（4）2003 年4 月，合伙人乙在与D公司的买卖合同

中，无法清偿B 公司的到期债务8 万元。D公司于2003年6 月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判决D 公司胜诉。D 公司

于2003年8 月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合伙人乙在合伙企业中

全部财产份额。要求：根据以上事实，回答下列问题：（1）

合伙协议中的利润分配、亏损承担方式是否符合规定？说明

理由。（2）甲以合伙企业名义与A 公司所签的代销合同是否

有效？并说明理由。（3）丁的主张是否成立？并说明理由；

如果丁向A 公司偿还了在合伙企业中自己应按份的责任。此

时A公司还继续要求丁偿还其他合伙人应偿还的那部分责任

时，丁是否可以拒绝，说明理由？（4）戊的主张是否成立？

并说明理由。（5）甲聘任B 担任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及

为C公司提供担保的行为是否合法？并说明理由。（6）合伙

人乙被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其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财产份额后

，合伙企业决定对乙进行除名，合伙企业的做法是否符合法

律规定？并说明理由。（7）合伙人丁的退伙属于何种情况？

其退伙应符合哪些条件？ 答案:来源：www.examda.com （1）

利润分配、亏损承担方式不对。合伙协议应当遵循公平原则

，体现权利义务的一致性，不得约定将全部利润分配给部分

合伙人或者由部分合伙人承担全部亏损。（2）甲以合伙企业

名义与A公司所签的代销合同有效。根据《合伙企业法》的

规定，合伙企业对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以及对外代表合伙企

业权利的限制，不得对抗不知情的善意第三人。在本题中，

尽管合伙人甲超越了合伙企业的内部限制，但A公司为善意



第三人，因此甲以合伙企业名义与A公司所签的代销合同有

效。（3）丁的主张不成立。根据《合伙企业法》的规定，退

伙人对其退伙前已发生的合伙企业债务，与其他合伙人承担

连带责任。丁不可以拒绝。根据《合伙企业法》的规定，合

伙人之间的分担比例对债权人没有约束力。债权人可以根据

自己的清偿利益，请求全体合伙人中的一人或数人承担全部

清偿责任，也可以按照自己确定的比例向各合伙人分别追偿

。（4）戊的主张不成立。根据《合伙企业法》的规定，入伙

的新合伙人对入伙前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5）甲

聘任B担任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及为C公司提供担保的行

为不符合规定。根据《合伙企业法》的规定，合伙企业委托

一名或数名合伙人执行合伙企业事务时，以下事项必须经全

体合伙人一致同意：①处分合伙企业的不动产；②改变合伙

企业的名称；③转让或者处分合伙企业的知识产权和其他财

产权利；④向企业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手续；⑤以合

伙企业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⑥聘任合伙人以外的人担任合

伙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⑦依照合伙协议约定的其他事项。

（6）合伙企业的做法不符合法律规定。根据《合伙企业法》

的规定，合伙人被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其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

财产份额的，属于当然退伙，当然退伙以法定事由实际发生

之日为退伙生效日。（7）合伙人丁属于通知退伙。根据《合

伙企业法》的规定，合伙人通知退伙应满足以下条件：①合

伙协议未约定合伙企业的经营期限；②合伙人退伙不会给合

伙企业事务执行造成不利影响；③应当提前30日通知其他合

伙人。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